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教职工离职申请表
	姓  名
	
	性别
	
	职工编号
	

	现工作单位
	
	现工作岗位
	
	来校时间
	

	离职后去向
	　

	离职理由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本人承诺:

自离职申请获学校批准之日起15日内做好相关工作的交接、办好离校手续。因个人原因逾期未办理完离职手续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承诺人签名：
年  月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（含各种培养费、违约金的偿还意见）
	（须党、政负责人分别签署意见）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年   月   日

	会签单位意见（含各种培养费、违约金的偿还意见）
	（视具体情况）辅导员离职需学生处会签；教师岗位、实验教辅岗位离职需教务处、质量保障处、发展合作处会签。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年   月   日

	组织人事部
审核意见
	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审批
意见
	

	备注
	


本表一式三份，A4纸正反打印。


